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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组建于2020年6月，是大庆油田内部唯一的专业供热生产单位，业务范围主要涵盖“供热运维、锅炉维修、热力技术服务、新能源运维及新技术应用”四项服务保障业务。现有机关部门12个，三级单位12个，共管理各类锅炉房37座。

热源服务公司八百垧供热分公司创业燃煤锅炉房位于位于大庆市红岗区创业庄5-23号楼西侧，投产于2001年10月，占地面积3200㎡，共有14MW锅炉3台，年消耗原煤2万余吨，输出热量33万余吉焦。采用的除尘方式为一级旋风多陶管干式除尘器共3台；二级湿式脱硫除尘器共3台。外设6座热力站，采用分布式二级变频泵系统输送热量。一般情况下运行2台锅炉，高峰时期3台锅炉全部运行。目前，创业燃煤锅炉房除尘脱硫工艺设备陈旧、设施老化，干式除尘器已运行多年，内部陶瓷管堵塞、破损严重，除尘效率低，可能会导致在用锅炉颗粒物排放浓度无法全时段满足环保排放要求。为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黑龙江省及大庆市相关环保文件要求，创业锅炉房实施简易除尘升级改造。原有引风机已运行多年，经高负荷运行已出现设备老化现象，风机效率下降，电机采用非节能型电机，冬季供暖期间运行损耗较高，运行不稳定且需要不定期进行维护，造成使用和维护成本增加；并且在原有系统运行时风机压力有所不足，影响供暖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此次改造需更换风机本体及风机进出口相连的部分烟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章第十七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规定，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委托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的黑龙江盛禄评价检测有限公司对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创业燃煤锅炉房烟气除尘系统改造工程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黑龙江盛禄评价检测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评价组，确定报告书的编写人员，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要求》的要求，向建设单位收集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编制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方案，依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方案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1.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创业燃煤锅炉房烟气除尘系统改造工程

项目性质：技术改造

主要负责人：王忠心
拟建规模：设计处理烟气总量3×60000 m³/h

建设单位：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

总 投 资：1059.77万元人民币

1.3 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为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创业燃煤锅炉房烟气除尘系统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涉及的建设内容，以及拟建项目运行、建设施工、事故及其抢修过程职业卫生管理要求的内容。

本项目可研报告涉及的建设内容为拆除原有除尘器，拟建3套布袋式除尘器及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同时更换现有老旧的引风机，相应配套完善土建、电气、仪表、消防等辅助工程设计，煤场、原煤输送、转运站、锅炉、脱硫系统、除灰渣系统均依托原有。具体评价范围见下表。
表1    本项目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
	拟建规模
	包含的主要内容

	烟气处理
	设计处理烟气总量3×60000m³/h
	除尘设施、飞灰输送系统、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引风机、自控系统

	公辅设施
	
	配电设施


本项目办公及生活区、化验分析、维修、控制室、休息室、采暖等辅助设施依托原有，原有设施剩余负荷能力可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本项目无需另建，以上辅助设施不在本项目评价范围内。

1.4 项目组成及主要工程内容

本工程拆除现有陶瓷管除尘器、除尘器进出口烟道、同时更换现有老旧的引风机，拆除原有锅炉房和除尘脱硫间墙体及屋面，保留湿式除尘器。拟建3套布袋式除尘器及除尘系统区域局部封闭的除尘间，相应配套完善土建、电气、仪表、消防等辅助工程设计，设备拆除安装情况详见资料性附件表4-2。

1.5 生产制度、岗位设置及定员
本项目为改造项目，不涉及新增劳动定员，改造后除尘系统由原有司炉工负责设备巡检工作。司炉工采取四班三倒（8:00-16:00、16:00 -0:00、0:00-次日早8:00）工作制。锅炉房年工作时间10月10日至下年4月20日。作业工人的生产制度、岗位设置见下表。

表2    本项目作业工人生产制度、岗位设置介绍表‘

	序号
	车间及岗位
	工作制度
	作业类型
	主要工作内容
	人数(人)

	1
	锅炉房
	司炉工
	四班三倒（工作时段：8:00-16:00、16:00 -0:00、0:00-次日早8:00）

周最大班工作天数为6天，以周一第一个班为例，一周内上班时间段为:周一和周五（8:00-16:00）、周二和周六（16:00 -0:00）、周三和周日（0:00-次日早8:00）、周四休息。

每班工作8h，所以周最大班工作时间为48h
	预期每2h巡检1次，每班巡检4次，每班累计接害时间共计80min，周累计接害时间480min
	流动
	工作内容:司炉工负责设备运行情况的检查、保养工作，设备包括锅炉（依托原有）、除尘系统（拟更换为布袋除尘器）、加湿搅拌机（拟新建）、脱硫系统（依托原有）、引风机（拟更新设备）、空压机（拟新建）、冷干机（拟新建）、干燥机（拟新建）、缓冲罐（拟新建）、配电柜（拟新建）
本项目涉及的改造设备巡检路线为:布袋除尘器→引风机→空压机组（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配电柜，巡检后返回控制室监控、操作控制系统

除灰渣系统（加湿后炉灰经密闭设施输送至除渣机渣槽，共同排入湿渣库，不设单独除灰作业）、煤场、转运站依托原有，并且非本岗位人员负责巡检
	8

	
	配电间
	
	
	
	
	
	


1.6工程依托情况

1、制度依托

拟建项目职业卫生管理依托公司现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2、公用工程依托情况

给排水系统：厂区现有给排水设施可以满足本项目生产、生活需求，本项目无需新增给排水设施。

其他：本次改造不涉及化验分析、维修、卫生辅助用室、通讯等均依托原有设施。

2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措施评价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

2.1.1 评价单元划分
根据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各部分的功能不同，针对本项目的生产工艺、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类别、分布特点和设备布置的相对独立性，本次评价将本项目分为烟气处理、公辅设施2个评价单元进行评价。评价单元具体包含内容见下表。

表3    本项目评价单元划分

	评价单元
	主要包含内容

	烟气处理评价单元
	除尘设施、飞灰输送系统、空压机系统、引风机、自控系统

	公辅设施评价单元
	电气系统


2.1.2 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本项目涉及的改造内容为拆除原有除尘器，拟建3套布袋式除尘器及空压机组（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同时更换现有老旧的引风机。工艺流程及危害因素分布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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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改造部分工艺流程图及危害因素分布

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4  本项目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表

	评价单元
	岗位
	人数(人)
	作业类型
	预计每班接触时间/频度
	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危害
	所致职业病

	烟气处理
	司炉工
	8
	流动
	预期每班巡检4次，每班累计接害时间共计80min，每周累计接害时间480min
	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噪声、视屏作业
	粉尘：对皮肤、粘膜、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引起非特异性炎症反应。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在血液中与血红蛋白结合而造成组织缺氧引起急性中毒。

氮氧化物：主要损害呼吸道，慢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及慢性呼吸道炎症。

二氧化硫：易被湿润的黏膜表面吸收生成亚硫酸、硫酸。

工频电场：表现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可引起神经衰弱和记忆力减退。

噪声：对听觉系统危害，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影响。
	矽尘：矽肺。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中毒。

氮氧化物：刺激性化学物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中毒。

噪声：噪声聋。

	公辅设施
	
	
	
	
	工频电场、噪声
	
	


注：所致职业病参考《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2.1.3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本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见下表。

表5  本项目建设施工及设备安装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表

	序号
	岗位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1
	电焊工
	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紫外辐射

	2
	保温工程、绝缘工程作业工人
	人造矿物纤维绝热棉粉尘、噪声

	3
	木工
	木粉尘、噪声、振动

	4
	钢筋、铝合金切割作业工人
	金属尘、噪声

	5
	油漆、防腐作业工人
	二甲苯、四氯化碳、汽油、酯类等有机蒸汽，以及铅、镉、铬等金属毒物

	6
	涂料作业工人
	甲醛、二甲苯、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以及铅、镉、铬等金属毒物

	7
	混凝土工、混凝土制品模具工、混凝土搅拌机械操作工
	水泥粉尘、振动、噪声

	8
	钢筋工
	噪声、金属粉尘、高处作业

	9
	架子工
	高处作业

	10
	机械设备安装工
	噪声、高处作业

	11
	管工
	噪声、金属粉尘

	注：夏季施工，作业工人会受高温影响；冬季施工，作业工人会受低温影响。


2.1.4 事故检修及抢维修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
本项目事故检修及抢维修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见下表。

表6  事故检修及抢维修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汇总表

	岗位
	设备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维修工
	除尘系统、引风机
	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电焊机
	电焊烟尘、一氧化碳、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臭氧、紫外辐射和噪声

	
	配电系统
	工频电场


2.2 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
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及评价详见下表。
表7  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

	接害

工种
	工作

地点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评价结论

	
	
	
	
	符合性
	合理性

	司炉工
	除尘间、引风机间
	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对应GBZ1-2010第6.1.1.2条、6.1.1.3条以及GB50041-2020第16.1.4条、DB23/T1803-2016第7.1.2条：拟建项目采用DCS集散控制系统对烟气处理过程进行智能控制，采取安全联锁系统，选用密闭性工艺流程，设备、管线等生产系统密闭，各连接处拟采用可靠密封。每台炉拟配备2套除尘系统，烟气除尘拟选用布袋除尘器，其除尘效率可达99%以上，除尘器拟选用防腐蚀和防磨损性能高的设备。除尘间地面拟采取湿式清扫。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及急救用品。
对应GBZ1-2010第6.1.4条：拟建项目考虑建筑朝向、自然通风口位置进行车间设备布置，除尘器、引风机集中布置在各自独立的除尘间、引风机间内。
	√
	√

	司炉工
	除尘间、引风机间、空压机间
	噪声
	对应GBZ1-2010第6.3.1.3条、GB50041-2020的8.0.2的第1条：本项目选用低噪声的生产设备。

对应第6.3.1.4条、DB23/T1803-2016第7.3.2条、GB50041-2020第16.2.6条：本项目强噪声源如引风机、空压机设在各自独立间内，设备设独立基础减振设施，且采用隔声、吸消音等综合防治措施，以降低机械声和整机噪声。

对应GBZ1-2010第6.3.1.5条、第6.3.1.6条、GB50041-2020第16.2.6条、DB23/T1803-2016第7.3.5条：本项目设备设独立基础减振设施，且采用隔声、吸消音等综合防治措施，以降低机械声和整机噪声。墙体采用隔音系数高的砖墙，加装部分吸音板，选用密封性能高的门窗，以降低噪声。
	√
	√

	司炉工
	配电间
	工频电场
	对应GBZ1-2010第6.4.1条：本项目远离居住区、学校、医院、幼儿园等，使上述区域电场强度最高容许接触水平控制在4kV/m以下。

对应GBZ1-2010第6.4.4条和GB50041-2020第15.2.6条：拟建项目配电设备外壳拟采用接地或接零防护措施。配电系统线路拟采用穿金属管或电缆布线，且不经过任何载热体表面敷设。作业工人拟采取远距离巡检作业。
	√
	√


由上表可见，本项目可研中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基本合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锅炉房设计标准》《燃煤发电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规范》的要求。

2.3 个体防护用品评价

本项目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详见下表。

表8  本项目个体防护用品配备情况检查表
	序号
	评级依据及内容
	对照可研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符合性
	合理性

	1
	DB23/T1803-2016第10.1条：

企业应建立个人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使用、报废等制度。
	公司制定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规定了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是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辨识、评审岗位危险有害因素，组织制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负责制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计划、领用审批和使用管理；负责制定保健津贴和高温作业防护的管理标准，并组织实施；参与劳动防护用品采购招标工作，审定投标方资质。
	√
	√

	2
	DB23/T1803-2016第10.2条：

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应根据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危害程度、对人体的影响途径以及现场生产条件、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水平以及个人的生理和健康状况等特点，为作业人员配备适宜的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是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辨识、评审岗位危险有害因素，组织制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定期为本项目劳动者按岗位发放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等个体防护用品，详见表6-6。
	√
	√

	3
	DB23/T1803-2016第10.8条：

个人防护用品应根据其说明书的使用期限及实际使用情况作更换、报废。报废后及时更换新的个人防护用品。
	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是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职工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计划、领用审批和使用管理；参与劳动防护用品采购招标工作，审定投标方资质。
	√
	√


建设单位制定了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为本项目劳动者配备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等防护用品，并能保证足够的数量，配置情况合理，符合标准要求，能够满足劳动者个体防护的需求。
2.4 应急救援设施评价

本项目应急救援设施配备情况详见下表。

表9  本项目应急救援设施配备情况检查表
	序号
	评级依据及内容
	对照可研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

	
	
	
	符合性
	合理性

	1
	DB23/T1803-2016第11.3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的尘毒状况、危险性分析情况和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危害特点，制定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其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有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
	√

	2
	DB23/T1803-2016第11.4条：

预案中包括应急救援范围、依据文件、应急救援程序、应急救援内容与方法、应急救援组织和机构、应急救援物资与医疗后勤保障等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预案内容定期进行更新和维护。
	应急预案中包括了应急救援范围、依据文件、应急救援程序、应急救援内容与方法、应急救援组织和机构、应急救援物资与医疗后勤保障等内容，根据定期演练的实际情况对预案内容进行更新和维护。
	√
	√

	3
	DB23/T1803-2016第11.13条：

用人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每年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并对演练相关记录进行存档。创业锅炉房在2025年6月组织当班劳动者进行了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应急演练，演练效果较好，演练过程留有记录。
	√
	√


建设单位制定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锅炉控制室设有应急柜，并配有应急药箱，厂房内设置应急通道及应急指示灯；厂房周围设置应急消防通道；应急救援医院应急救援设备齐全，医护人员技术力量雄厚。本项目的应急救援设施设置合理，符合标准要求，可以满足本项目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理救治的需要。
2.5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期浓度（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2.5.1 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程度分析方法
本项目为改造项目，拟建3套布袋式除尘器，具体包括布袋除尘器、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引风机、配电柜。本次评价选择大庆市东城热力有限公司现有布袋除尘器、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缓冲罐、引风机、配电柜作为本项目的类比现场进行类比调查和类比检测。

在分析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程度时，本次预评价依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 2007），将本项目类比现场生产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与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对比分析。

2.5.2 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与评价
通过对类比现场的职业卫生学调查和对本项目的工程分析，本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工频电场、噪声。
类比现场检测结果显示各岗位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的要求；控制室的噪声强度测试结果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对非噪声工作地点噪声声级设计的要求。

预测：本项目与类比现场生产工艺、原辅料种类、设备类型、防护措施相似（均选用低噪声设备、引风机、空气压缩机等设独立基础、隔声罩等防护设施，配电设备设可靠接地等），作业工人的工作制度相似、作业方式相同，司炉工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与类比现场相似。在项目建成后，预测本项目各岗位劳动者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能够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10）的要求。

根据对本项目资料的分析，结合类比调查及检测结果，本次评价对本项目工作场所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期接触水平见下表。

表10  本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

	接触

工种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人数(人)
	接触时间(min/班)
	类比检测结果
	防护设施比较
	采取可研的防护措施后预期接触水平
	可能导致的法定职业病

	司炉工
	矽尘（总尘）
	8
	80min
	Ⅱ（＞10%，≤50%OEL）
	相似
	Ⅱ（＞10%，≤50%OEL）
	矽肺

	
	矽尘（呼尘）
	
	
	Ⅱ（＞10%，≤50%OEL）
	
	Ⅱ（＞10%，≤50%OEL）
	

	
	一氧化碳
	
	
	Ⅰ（＞1%，≤10%OEL）
	
	Ⅰ（＞1%，≤10%OEL）
	一氧化碳中毒

	
	氮氧化物
	
	
	0（≤1%OEL）
	
	0（≤1%OEL）
	刺激性化学物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二氧化硫
	
	
	Ⅱ（＞10%，≤50%OEL）
	
	Ⅱ（＞10%，≤50%OEL）
	二氧化硫中毒

	
	噪声
	
	
	＜80dB（A）
	
	＜80dB（A）
	噪声聋

	
	工频电场
	
	
	＜5kV/m
	相似
	＜5kV/m
	-


注：所致职业病引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检测结果接触水平引自《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表5职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表。OEL为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

2.5.3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施工期间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水泥粉尘、电焊烟尘、人造矿物纤维绝热棉粉尘、木粉尘、金属尘、二甲苯、四氯化碳、汽油、酯类、铅、镉、铬、甲醛、甲苯二异氰酸酯、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噪声、高温、振动、紫外辐射、高处作业。

施工工人施工作业时长期吸入粉尘可发生尘肺病；大量吸入施工材料挥发的化学毒物极易发生急性中毒；长期接触施工机械和设备产生的噪声可损害职工的听力，严重时可造成噪声性耳聋；夏季长时间的高温作业可引起人体水电解质紊乱，损害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人体虚脱，昏迷甚至休克，易造成意外事故；冬季长时间的低温作业可引起人体冻伤；长期接触手传振动能损害手的功能，严重时可导致职业性手臂振动病；长期进行电焊作业接触紫外辐射，若防护不当，可导致职业性电光性眼炎、职业性电光性皮炎。

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企业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本项目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机构，明确防治责任。按照施工场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设置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按照工人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发放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品。本项目施工作业工人如在安装有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工作环境中，并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情况下进行作业，可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3 综合性评价

通过对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等方面综合评价与分析，本评价报告针对各评价内容得出以下结论：

表11   评价结论表
	序号
	项目
	评价依据
	评价

结论
	不符合项

	1
	职业病危害因素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
	符合
	--

	2
	职业病防护设施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符合
	--

	3
	个体防护用品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 -2002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GB2890-2022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GB/T23466-2009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
	符合
	--

	4
	应急救援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T223-2009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225-2010
	符合
	--

	5
	总体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符合
	--

	6
	生产工艺、设备布局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2023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12801-2008
	符合
	--

	7
	建筑卫生学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 
	缺少采光（采光窗尺寸、位置等）、照明（照明灯具参数、数量、位置等）、通风（空压机间、配电间）的具体设计内容

	8
	辅助用室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符合
	--

	9
	职业卫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12]第48号

《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12]第49号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225-2010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燃煤发电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规范》 DB23/T1803-2016
	符合
	--

	10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
	--
	可研中未提及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情况


4 职业病防护措施及建议

在对本项目全面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本次评价针对可研中存在的不足，综合提出以下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供设计单位在编写职业卫生专篇时使用及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过程中参考。

4.1 项目运行过程中职业病危害防护的补充措施
1.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依据国家和地方的职业卫生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情况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修订对应制度内容，不断完善公司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更新职业卫生培训内容，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建设单位应依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8号）和《关于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2019年8月16日）的要求，在本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进行申报，并在后续的工作中每年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如果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进行申报。

2.建议在下一步设计时列出详细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情况，并做到专款专用，保障各项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落实。建设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的要求，说明本项目用于职业病防护设施（通风设施、防噪声设施）、应急救援设施、个体防护用品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设备、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及公告栏设置、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教育、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卫生辅助用室等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经费概算内容及专项经费总额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并应在后续工作中按规定落实各项经费。

3.本项目大中型检维修及抢修由委托的专业检维修单位负责，以及在受限空间进行作业的检维护人员，建设单位应加强相关人员的个体防护，并在其进行作业时监督其按要求佩戴符合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各委托单位进行作业时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建议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见下表。

表12   本项目检维修人员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建议佩戴的个体防护用品

	序号
	类别
	可能接触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建议配备的个体防护用品

	1
	事故抢修、大型维修（事故状态、大型检修等）
	焊接作业、打磨作业、事故状态（物料泄漏、火灾等）
	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紫外辐射、砂轮磨尘、六氟化硫、高温、手传振动、噪声（可能引起中毒、灼伤、窒息）
	电焊面罩、防尘口罩、防噪声耳塞、防毒面具、防护手套、护目镜；在寒冷季节检维修时，应配备防寒工作服、防寒工作鞋、防寒手套、防寒帽等


4．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高度重视除尘器、引风机等容器类设备、设施的检维修工作，在对这些存在受限空间的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时，应督促委托单位严格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的要求做好监护和监测工作，采取双人作业，并在作业时正确佩戴符合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

5. 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加强防尘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重点加强除尘排风管道的定期清理、维护、保养，避免管道内粉尘浓度过高。建设单位应继续严格按照已制定的作业场所清扫制度，对粉尘作业场所进行每班湿式清扫工作，避免粉尘沉积形成二次扬尘。

6.在下一步设计中，应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发电厂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的要求合理设计空压机间、除尘间、配电间生产厂房的建筑采光、照明及通风设计内容。具体如下

1）依据《建筑采光设计标准》第5.0.5条、第6.0.1条，本项目新建厂房在采光设计时应注意光的方向性，避免对工作产生遮挡和不利的阴影；采光窗的设计尺寸应保证窗地面积比和采光有效进深等符合标准要求。

2）依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第3.2.2、第3.3.4条，灯具安装高度较高的场所，应按使用要求，采用金属卤化物灯、高压钠灯等；多尘埃的场所，应采用防护等级不低于IP5X的灯具。

3）依据《发电厂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第4.2.1条、第6.5.2条，建议本项目空压机间、配电间设置机械通风，通风量应按排出室内设备散热量确定。依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第6.1.16条放散粉尘、有害气体的房间，室内应维持负压，依据《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第6.2.5和6.2.8条，建议除尘间的自然通风应采用阻力系数小、易于开关和维修的进、排风口或窗扇；利用天窗排风时，应采用避风天窗或屋顶通风器。

7. 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对本项目接害岗位（参考资料性附件表6-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2012]第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规定，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机构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后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及时告知本人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建议建设单位做好组织复查人员按期进行复检的工作，保证复检率；下一年职业健康检查项应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本项目涉及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具体体检项目可参考资料性附件第7章。

4.2 项目建设施工工程中职业病危害防护的补充措施
1.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时，应明确施工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治的相关内容，监督施工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落实情况，尽可能减少职业病危害的影响。

2. 施工期的职业病危害防护宜参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相关要求实施。

4.3 建议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在初步设计阶段应进行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设计，该设计应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求。

2. 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的评价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 评价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大庆油田热源服务公司创业燃煤锅炉房烟气除尘系统改造工程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得到以下结论：

5.1 项目风险类别判定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规定，本项目行业类别属于第四类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D443热力生产和供应（燃煤、核能）行业范畴，其对应的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严重。

5.2 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本项目劳动者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工频电场、噪声。综合作业工人接触时间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作业工人职业健康影响程度，确定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键控制点详情见下表。

表13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键控制点

	关键控制岗位
	关键控制设备
	关键控制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关键控制措施

	司炉工
	除尘器、引风机
	矽尘、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对于产生粉尘、毒物的生产过程和设备，应优先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避免直接人工操作。

为防止物料跑、冒、滴、漏，其设备和管道应采取有效的密闭措施，密闭形式应根据工艺流程、设备特点、生产工艺、安全要求及便于操作、维修等因素确定，并应结合生产工艺采取通风和净化措施。

对移动的扬尘和逸散毒物的作业，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移动式轻便防尘和排毒设备。

对于逸散粉尘的生产过程，应对产尘设备采取密闭措施；设置适宜的局部排风除尘设施对尘源进行控制；生产工艺和粉尘性质可采取湿式作业的，应采取湿法抑尘。当湿式作业仍不能满足卫生要求时，应采用其他通风、除尘方式。

工作场所粉尘、毒物的发生源应布置在工作地点的自然通风或进风口的下风侧；放散不同有毒物质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设施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时，使用或产生高毒物质的工作场所应与其他工作场所隔离。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规范设置现场警示标识、告知卡、公告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的要求，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组织接触职业危害的工人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中对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周期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司炉工
	除尘器、引风机、空压机、冷干机、干燥机、加湿搅拌机
	噪声
	选用噪声较低的设备；

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宜将高噪声设备相对集中，并采取相应的隔声、吸声、消声、减振等控制措施；

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作业方式，减少人工直接操作；

对高噪声设备、防护设施进行定期检修维护，确保其能正常有效地运行；

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并在日常管理中监督劳动者在作业时的佩戴情况；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规范设置现场警示标识、告知卡、公告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的要求，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组织接触职业危害的工人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中对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周期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司炉工
	配电柜
	工频电场
	采用自动化、机械化的作业方式，减少人工直接操作；

变配电设备设置良好接地，设置屏蔽网、屏蔽罩等进行电磁屏蔽；

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并在日常管理中监督劳动者在作业时的佩戴情况；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规范设置现场警示标识、告知卡、公告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24号）《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的要求，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组织接触职业危害的工人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中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周期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建设单位应对以上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加强防护设施的投入和维护，并加强相关作业工人的个体防护。

5.3 评价结论

本项目各岗位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见下表。

表14  本项目各岗位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

	岗位
	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采取可研的防护措施后预期接触水平
	采取可研的个体防护用品后预期接触水平
	评价结果

	司炉工
	矽尘（总尘）
	Ⅱ（＞10%，≤50%OEL）
	Ⅱ（＞10%，≤50%OEL）
	符合

	
	矽尘（呼尘）
	Ⅱ（＞10%，≤50%OEL）
	Ⅱ（＞10%，≤50%OEL）
	符合

	
	一氧化碳
	Ⅰ（＞1%，≤10%OEL）
	Ⅰ（＞1%，≤10%OEL）
	符合

	
	氮氧化物
	0（≤1%OEL）
	0（≤1%OEL）
	符合

	
	二氧化硫
	Ⅱ（＞10%，≤50%OEL）
	Ⅱ（＞10%，≤50%OEL）
	符合

	
	噪声
	＜80dB（A）
	＜80dB（A）
	符合

	
	工频电场
	＜5kV/m
	＜5kV/m
	符合


注：检测结果接触水平引自《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表5职业接触水平及其分类控制表。

本项目厂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工艺先进，生产设备布局设计合理，其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职业病防护设施、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等相关标准要求，其他评价内容需要结合本报告的补充措施进行完善。

建设单位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建设阶段如能逐项落实可研中采取的防护措施和本评价报告提出的各项补充措施，在投产运行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强和完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和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防护，拟建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